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发展障碍及政策导向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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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十二五”期间，随着文化产业转型调整不断深入，以信息产业为核心的出版新常态发展迅猛，各地数字出版产业基地及园区不断涌现，特别国家级数字出版基地的建设，突出的发挥了出版转型发展的引领作用，但同时也出现了主导行业发展不明确，中小企业根植能力不强等问题。笔者通过分析现有国家数字出版基地运营问题及政策导向措施，为其他类似文化出版基地提供高效、稳健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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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出版是基于计算机技术、互联网技术，并与现有出版业态相结合的文化出版形式，具体来说就是将阅读内容、生产过程、管理方式及发布渠道的数字化和网络化。由于其海量储存、传递方便、搜索快捷、成本低廉、形式新颖、绿色环保等特点，成为国家文化产业及新闻出版产业的重点方向，也是国家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发展数字出版产业，已成为我国实现向新闻出版强国迈进的重要战略任务[1]。“十二五”期间，各地推动文化产业转型升级，建立了很多数字出版基地或园区，其中国家级数字出版基地14个，极大的提高了数字出版产业发展速度，成为出版产业转方式、调结构的风向标，但随着产能不断扩大，也带来了一定问题。
一、 数字出版基地（园区）存在的发展障碍
（一）行政管理体制障碍
由于数字出版是一个新兴产业，更是一个交叉行业，从管理角度开看，不仅涉及新闻出版管理单位，还涉及信息管理、网络安全、对外宣传、电影电视、文化工商、财政税务等多个部门，几乎所有数字出版企业都必须接受多头管理体制，若各部门管理体系、口径、标准不一致，就会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管理成本。此外，多头管理中，新闻出版部门往往不能承担主体管理角色，因此管理职能大幅度消弱，特别是在转型进程中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等方面作用发挥有限，其在数字出版领域的权威性受到严峻的挑战[2]。而对于各地的数字出版基地或园区，国家没有出台统一的管理办法，从而造成各园区之间布局、管理等不合理，往往导致企业的生产效益比较低。
（二）产业根植能力较低
由于各地在土地、税收、房租、借贷方面的优惠政策，各个数字出版基地在新建之初会高速吸纳数字出版相关企业入驻，但这些企业普遍存在三个问题。第一，企业扎根力度不够。由于一些企业创新能力不够，依然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当优惠政策到期后，这些企业将会寻找其他产业园区。第二，产业关联度不够。一般基地或者园区内，都有一些数字出版龙头企业，但其龙头企业之间，特别是龙头企业与其他中小企业之间联系较少，产品互补性、连贯性、共享性较低，甚至有的企业产品完全脱离数字出版行业，各自为营、恶性竞争时有发生。第三，产业融合度较低。数字出版产业园区一般设立在各地的经济技术开发区，数字出版产业与其他传统社会经济产业融合度较低，甚至与周边产业完全脱离，形成孤岛现象，产业链形成困难，且传统的出版企业转型也受到一定影响。
（三）缺乏核心竞争力

各国家级数字出版基地发展迅速，但总体情况未达预期，产值和自主知识产权总量还够规模。在产值方便，除了上海、江苏数字出版基地以外，均为达到百亿元年产值。有些数字出版基地发展目标不清晰，主体产业不明显，自主知识产权的阅读产品或衍生产品不足，创新能力薄弱，知识产权引进远超输出。此外，民族品牌占有率较低，基地及园区中大量存在服务外包企业，主要从事国外文化产品、影视作品等数字化加工。这类产业完全依赖于国外龙头企业，只负责流程的某个环节，缺乏产业体系，没有自主品牌，更不能掌握核心竞争力。
（四）宣传推广工作滞后

宣传推广是现代企业或产业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不管是在品牌的初创期还是成熟期都应保持较高的曝光率，尤其是正面宣传，有助于公众认识和接受新兴事物。但国内数字出版基地的建设，宣传推广远远落后于其他产业经济园区、开发区甚至地方政府，特别是在互联网上的宣传少之又少，一些数字出版基地甚至未搭建自己的门户网站.这样的宣传推广状态不仅是企业自身原因，更多的是基地的组织者，导致大多数人不知道或不清楚数字出版基地的功能和作用，更不了解基地的企业和产品。
（五）消费市场及习惯培育不足

数字出版基地及园区，过于专注内容生产，不注重培养消费市场和消费习惯，甚至有些企业依然依托传统出版行业，仅仅为传统出版行业做配套工作，严重影响市场培养，且市场利益分配不明确，导致消费者很难真正体验数字阅读。当前，随着移动通信技术不断提升，通信费用不断降低，我国数字产品消费市场进入成熟期，用户消费欲望强烈，配套的数字内容产品消费需求不断扩大.数字出版基地应利用好这次发展机遇期，通过移动通信平台和渠道，培养数字阅读或衍射产品消费习惯，大力提高数字出版的阅读习惯。
（六）人才短缺严重

目前的数字出版基地及园区中，从业人员大致分成三类，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生产人员。其中管理人员大多是从传统媒体行业转变过来，技术人员多从信息技术行业转变过来，生产人员则五花八门，各类人员都有。而专业的数字出版人员或具有数字出版思想的专业人员极其缺乏，具有海外经历或海外事业的高级领军人才更是凤毛麟角，虽然近些年各类院校都在积极培育复合型数字出版人才，但仍然供不应求，特别是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因此，完善数字出版基地及园区的人才配套，是解决其他制约数字出版基地发展问题的根本问题，该问题必须上升到国家层面统一协调解决，各级政府、科研院校及基地，都应有效组织人力资源保障体系，提供人才智力支撑。

二、我国数字出版相关政策性文件

（一）党的相关重要论述

近些年来，特别是文化事业转型发展期，党的多次重要会议都对发展文化出版行业，特别是新型出版业态做了重要阐述。如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加强重要新闻媒体建设，重视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建设、运用、管理，把握正确舆论导向，提高传播能力[3]。”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必须构建结构合理、门类齐全、科技含量高、富有创意、竞争力强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要在重点领域实施一批重大项目，推进文化产业结构调整，发展壮大出版发行、影视制作、印刷、广告、演艺、娱乐、会展等传统文化产业，加快发展文化创意、数字出版、移动多媒体、动漫游戏等新兴文化产业[4]。”
（二）行业主管部门主要政策

作为文化出版行业的管理部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现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也出台了促进数字出版发展的专门文献，如2010年1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发布《关于进一步推动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发展数字出版等非纸介质战略性新兴出版产业。积极推动音像制品、电子出版企业向数字化、网络化转型。积极发展数字出版、网络出版、手机出版等以数字化内容、数字化生产和数字化传输为主要特征的战略性新兴新闻出版业态[5]。2010年8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专门出台《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到“十二五”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总产值将力争达到新闻出版产业总产值的25%；在全国形成8到10家各具特色、年产值超百万亿元的国家数字出版基地或国家数字出版产业园区；形成20家左右年主营业务收入超过10亿元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出版骨干企业，传统出版单位到2020年基本完成数字化转型[6]。
（三）数字出版专项规划

2012年2月，《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指出，加快发展文化创意、数字出版、移动多媒体、动漫游戏等新兴文化产业。培育骨干企业，扶持中小企业，完善文化产业分工协作体系。优化文化产业布局，发挥东中西部地区各自优势，加强文化产业基地规划和建设，规范建设一批全国文化产业示范区，发展文化产业集群，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2011年9月，《数字出版“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提出建设布局合理、类型多样的数字出版产业基地。建设8至10家功能各异、重点突出的数字出版产业基地，带动和辐射周边地区共同发展。在华东、华南、华中、华北、东北、西北、西南等具备条件的地区分别建设1至2家国家级数字出版基地，提高数字出版产业集中度，打通产业链；鼓励基地集中资源，突出特色，尽快做强做大一批数字出版龙头企业，发挥带动和示范作用。
上述三个层面上的纲领性政策，为数字出版基地建设和发展提供有利的政策支持，也为数字出版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如何运用好相关政策，也是各地数字出版基地良性发展的关键环节。
三、政策改进空间

“十二五”时期，国家通过制定和实施产业支持政策，推动了数字出版产业高速发展，支持了文化产业转型创新，也拉动了相关产业集中发展，但近期发展减速，并出现前文提到的一些问题，因此，各级政府必须有效调整政策，以便对基地及园区发展进行宏观调控。
（一）政策缺陷

第一，数字出版行业属于文化产业的新业态，是以网络及其他信息技术为基础的产品形式，这一属性也充分表明其发展的时效性、创新性和不确定性。因此，数字出版产业政策往往显示出其滞后性、片面性及不适用性，加上数字出版产业的多头管理机制，政策往往不能有效执行，各个环节之间出现不协调，政策调控效果很难达到预期。例如，我国一直执行新闻出版审批制度，对传统纸质出版物来说，执行效果较好，但应用到数字出版领域，特别是网络出版领域便无法落实。目前全国从事网络出版业务的企业过百万，而通过审批的单位不过几百家，而传统的出版资源，如书号、音像制品审批号等以无法适应网络传播需求。
第二，相关政策法规不完善，特别缺乏长效机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著作权保护相关政策缺失，在新修订的《著作权法》中，对于数字出版形式的著作权问题提及较少，而且大多模糊不清，或概念较大，具体实施中难以把握，导致盗版现象严重，且违法成本较低；二是法律法规陈旧，不能适应数字出版新业态的法律需求，如网络出版问题，目前各类法律中都无明确表述，一些新产品，如APP电子阅读，法律中无法明确定义，加上一些从业者法律意识淡薄，法律纠纷经常出现且难易解决。
第三，政策宏观指导较多，政策落实有待加强。当前各级政府出台的数字出版相关政策，主要是宏观性的指导文件，往往解决实际问题的具体政策较少。如数字出版企业优惠政策、传统文化企业转型升级到数字出版企业鼓励政策，行政审批优惠政策等几乎没有，导致数字出版企业游走在各类政策之间，往往为了获取某类产业政策支持，甚至改变企业属性。
（二）政策建设导向
第一，充分研究文化产业转型发展趋势，深入研究数字出版行业有关政策效能和调控作用，可以调研数字出版发达国家，如美、德、日等国家，特别是其对数字版权政策，并对当前出现的数字出版产业发展新问题制定、修订相关产业政策。

第二，建立健全数字出版相关法律，为行业发展提供有效保障。产业发展往往需要专门的法律法规，数字出版也是如此，在事物发展初期，还可借用其他法律法规，但要保障产业有效、健康发展，就必须根据其特点制定专门法律，对于数字出版行业来说，尤其重要，要制定符合新常态要求的法律法规，特别注意其网络传播的特性。

第三，政策制定的可实施性。当前，各级政府的指导性政策已经比较完善，但要切实提高数字出版行业具体实施政策的建设，特别是在土地、财政、税收、工商、人才等多方面，出台可实施的鼓励政策，各地可以根据本地具体发展战略和特点，差异化的制订具体政策，通过具体实施政策达到宏观调控的目标。

第四，产业配套政策的建设。除直接支持数字出版产业的政策建设以外，围绕产业布局和需求，还应出台一些专门的支持政策，如数字出版产业相关人才建设政策、科研院所建设政策等，为产业发展提供必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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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tacl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Digital Publishing Bases and the Trend of Policy Orientation
LI Guo

（Anhui Vocational College of Press and Publishing, Anhui Hefei, 230601）
Abstract: During the "12th Five-Year" period, along with the further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al industry, the new normal of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has been developing rapidly with the information industry as the core. Digital publishing industry bases have been emerging, and in particular,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digital publishing bases played a leading role i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However, there exist such problems as the uncertain development of the major industry and the weak root ability of the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 This paper analyzes operational problems and policy orientation measures of national digital publishing bases to provide other similar cultural publishing bases with efficient and robust development propos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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